
关于 2020 年下半年拟毕业和申请学位研究生的注意事项

2020 年下半年拟毕业和申请学位的各位研究生：

为扎实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，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我校研究生毕业、学

位授予工作的影响，根据上海市教委和我校疫情防控的总体要求，现就 2020 年

下半年研究生毕业和申请学位事宜安排如下：

研究生学位申请授予工作的各个环节，具体时间以各学院通知为准，请各位

同学严格按照学院规定的时间节点完成。希望大家早做准备，注重加强学位论文

规范，提高学位论文质量。

一、关于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

所有获准申请学位的研究生，学位论文都要进行重复率检测。具体要求如下：

1. 本次申请学位的所有研究生，通过在线上传学位论文进行重复率检测。

上传路径为：通过我校图书馆主页（http://www.lib.shnu.edu.cn）中的“学位

论文查重/递交”系统，上传需重复率检测的学位论文。提交检测的学位论文文

件名为：学号+姓名，文件为 word 或 pdf 格式。论文递交后不能撤回，不得更换。

2.学位论文在提交重复率检测之前，须经导师同意。学院教务员将导师同意

进行重复率检测的学生名单汇总后，提交给研究生院学位办。

3. 提交检测的学位论文要和给导师审核的学位论文相一致。只需提交学位

论文的正文、参考文献部分（不含引言、文献综述及致谢）。

4. 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结果须符合我校“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标准”。学位

论文重复率检测结果不通过者，若有异议，研究生在与导师商议后可填写“学位

论文重复率检测结果异议申诉表”，按规定程序提出申诉；若无异议，按规定进

行相应的处理。

二、关于学位论文双盲评审

1. 学位论文重复率检测结束后，各学院教务员从研究生院学位办获得研究

生学位论文送审登入码，并分发给导师。通过重复率检测的研究生，经导师同意

送审后，从导师处获得登入码。拿到登录密码的学生登录“五思云评审平台”，

按要求完善相关信息，提交论文，等待双盲评审。（学位论文送审平台：

https://www.wsyps.cn/xs）

2. 双盲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学位论文处理办法详见研究生手册。

3．所有申请学位的研究生，在论文答辩前，还需由各学院组织专家进行论

文评阅，要求如下：

（1）博士生的学位论文至少再聘请 3名教授（研究员）评阅（至少有 1 名

是外单位专家）。

（2）硕士研究生的学位论文至少聘请 2 名副教授（副研究员）或以上专家



评阅（至少有 1名是外单位专家）。

（3）评阅方式可采用线下或线上两种方式。

三、关于学位论文答辩

1. 下载答辩材料和归档材料

凡满足进入答辩程序条件的研究生，可在“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网页—下

载专区—学位与毕业相关下载”中下载，并按要求上交给学院（上交的材料和时

间以教务员通知为准）

2. 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需符合我校规定的科研能力要求

3.答辩形式

各学院可根据疫情情况，采用线上和线下的方式，灵活开展答辩工作。

4.通过答辩后学位论文的处理

（1）提交授予数据核对表

研究生登录研究生院网站右侧信息系统（http://yjsc.shnu.edu.cn/），完

成统一身份认证后（用户名为学生的卡号，初始密码为 8 位生日号），在“毕业

与学位管理”—“授予数据核对”中填写并提交（默认为空的信息及学位证书编

号可忽略，后期由研究生院统一填写）。

（2）提交学位论文完整电子版

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研究生，学位论文电子稿需上传至校图书馆

（http://www.lib.shnu.edu.cn/）。文档格式必须为 PDF，需包含论文的完整内

容（从封面起，含有本人和导师签名的独创和授权声明的扫描页），命名方式为

“学号－姓名”。上传以后，国务院学位办和上海市学位办会抽检博士硕士的学

位论文，所有毕业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上传。（具体上传时间请关注研究生院网

页通知。）

（3）提交学位论文纸质稿

博士生在毕业离校前需打印 2本完整的博士论文纸质版，由学院收齐后统一

交至研究生院学位办，硕士生不用提交。

（4）申请学位论文暂缓电子出版

研究生因发表科研论文或申请专利，申请学位论文暂缓电子出版，需在研究

生院下载专区中下载《上海师范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暂缓电子出版申请表》，注

明暂缓出版时限和理由，经导师和学院签字盖章后，交至研究生院学位办。申请

通过后，暂缓出版时限内网上检索不到该学位论文信息，但该学位论文与其它学

位论文将同时接受教育部与上海市学位办的论文抽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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